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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网下获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称“本公司”)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上海索辰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申购，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限售
期安排，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
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上海索辰信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网下获配股票限售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裕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获配股票 [索辰科技 688507.SH]

获配数量（股 ） 627
限售数量（股 ） 63
限售股总成本（元） 15470.28
限售股总成本占基金净资产（%） 0.00
限售股账面价值（元） 15470.28
限售股账面价值占基金净资产（%） 0.00
锁定期 6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 2023 年 04 月 10 日数据。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申购、交易等相关
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及相关业务规
则等文件。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04 月 12 日

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同创”、“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1,9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予以注册决定（证监许可〔2023〕361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主承销商”或“东方投行”）。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光大同
创”，股票代码为“301387”。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900.00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8.32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
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东证期货光大同创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东证期货光大同创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41.2894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44%。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8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41.2894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44%。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43.7106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74.2106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72.45%；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84.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总股数的27.55%。 根据《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573.66068倍，高于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2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3,517,5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9,224,606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52.4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362,500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股数的47.55%。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27895897%，有效申购倍数为4,387.96843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4月10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以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东证期货光大同创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根据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东证期货光大同创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41.2894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44%。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8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41.2894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44%。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43.7106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2023年3月30日（T-4日），参加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东证期货光大同创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 412, 894 82, 399, 978.08 12

合计 1, 412, 894 82, 399, 978.08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880,47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59,589,010.4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82,03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28,111,989.6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9,224,606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37,979,021.9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0.0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923,889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10.02%，约占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86%。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482,030股，包销金额为28,111,989.60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2.54%。

2023年4月12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
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
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承销保荐费用 8, 051.10

律师费用 695.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1, 150.00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38.68

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用 36.97

合计 10, 371.75

注：以上费用均不含增值税；上述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若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由于四舍
五入造成；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 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资金净额， 税率为
0.025%。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

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4层
联系电话：021-23153864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光大同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2日

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956.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2年6月2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于2023年3月1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416号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森泰股份”，股票代码为“301429”。

发行人与保荐人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28.75元/股， 发行数量为2,956.0000万
股，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
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
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以下简称“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
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股数
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47.800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113.5500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42.4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953.20755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
整数倍，即591.2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22.350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33.6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244744991%，申购倍数为4,085.88547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3年4月10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
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3,888,69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99,299,952.5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447,80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2,874,422.5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5,223,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37,675,625.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523,542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078%，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541%。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

销股份的数量为447,806股，包销金额为12,874,422.50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1.5149%。

2023年4月12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10,023.23万元，其中：
1、保荐及承销费用：7,048.80元；
2、审计及验资费用：1,592.64元；
3、律师费用：849.06万元；
4、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507.98万元；
5、发行手续费用：24.75万元。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若发行费用明细加总金额与发行费用总额存在差异

系四舍五入所致。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512797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12日

特别提示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特气”、“发行
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420 号文）。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担
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和中信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
商”）。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79,411,765 股。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5,882,353 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20.00%，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5,882,353 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20.00%，最终战略投资者配售数量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一致，无需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50,823,912 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发行数量 12,705,500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
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63,529,412 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36.15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T 日）通过
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船特气”A 股 12,705,5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3 年 4 月 13 日（T+2 日）披露的《中船（邯
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资金应当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
（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4 月 13 日（T+2 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
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

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
格核查系统在线提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
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的，以
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
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149,487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43,534,701,5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918476%。 配号
总数为 87,069,403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87,069,40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约为 3,426.45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6,353,000 股）股票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44,470,912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9,058,500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
最终中签率为 0.0437777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3 年 4 月 13 日（T+2 日）在《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
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布网上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12 日

中船（邯郸）派瑞特种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尚节能”、“发行人”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618 号文同意注册。《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 www.
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
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32,666,667 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元 /股） 15.90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员工参与
战略配售情况（如有） 无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否

发行前每股收益 0.91元（按照 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68元（按照 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4.97元（按照 2022年 6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资
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7.25元（按照 2022年 6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资
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法
人等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或证券监管部门规定
的其他对象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51,940.00

发行费用（万元，不含税） 5,881.99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华凤娟 联系电话 0510-88757765

保荐人（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5-83387679

发行市净率 2.19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市盈率 23.42倍（按照 2021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的孰
低额和发行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发行人：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4 月 12 日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辰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461 号）。 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
人股票简称为“索辰科技”，扩位简称为“索辰科技”，股票代码为“688507”。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
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45.56元 /股，发行数量为 1,033.34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55.0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
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4.576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25%。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90.4245 万股已回
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705.263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72.80%；网上发行数量为 263.5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20%。

根据《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及《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059.50倍，超过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
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96.9000 万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08.3635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2.8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60.4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7.2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470476%。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3年 4月 10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1）富诚海富通索辰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索辰科技专项资管

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2）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T-3日），全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保荐人（主

承销商）已在 2023 年 4 月 12 日（T+4 日）之前将全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
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310,002 76,124,091.12 24

2 富诚海富通索辰科技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35,763 82,449,962.28 12

合计 645,765 158,574,053.40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031,44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44,401,634.2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72,55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40,596,605.8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6,083,63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493,897,410.6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
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61.0741 万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4%，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30%。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572,555股，包销金额为 140,596,605.80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5.91%，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5.54%。

2023年 4月 12日（T+4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
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具体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承销及保荐费 19,231.02
律师费用 880.00
审计及验资费 1,480.00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510.38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70.66
合计 22,172.06

注：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包含本次发行的印花税。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23187958、021-23187957、021-23187956、021-23187191

发行人：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4月 12日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辰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461号文同意注册。《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1.00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1,033.3400 万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本
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 245.56元 /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
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富
诚海富通索辰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参与战略配
售的数量为 33.5763万股，获配金额为 82,449,962.28元。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
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
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安排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配售
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3%， 即 31.0002 万股， 获配金额为 76,124,091.12
元。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0.89元（按 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67元（按 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368.92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每股收益按 2021 年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3.69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14.11元（按照 2022年 6月 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除以
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66.61元（按照 2022年 6月 30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加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战略投资者、 询价对象以及已开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并开
通科创板交易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科创板市场投资者，但法律、法规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253,746.97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22,172.06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谢蓉 联系电话 021-50307121
保荐人（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程韬 联系电话 021-23180000

发行人：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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